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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吉林利德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范圳先生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吉林利德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255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范圳先生出资245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9%。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合资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司同期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吉林利德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同期披露的《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关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与李红波先生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并注册成立了武汉利德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合资公司”）。现结合合资公司运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与李红波先生在原《投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司同期披露的《关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